
关于2020年鞍子山乡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2020年12月25日鞍子山乡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

财政所长  姜  波

各位代表：

我受鞍子山乡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大会作我乡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代表提出宝贵意见。

一、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我们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乡人大主席团的监督支持下，围绕年初人代会确定的财税工作目标，深化财税改革，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在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促发展、防风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2020年预算调整情况

因预期收入不确定等因素，经乡人大主席团批准，对2020年财政收支预算进行了调整，税收收入预算保持不变。追加支出244.2万元：1、人员工资增加支出（2017年绩效50%部分）88.2万元；2、教育支出增加21万元，其中小学教育17万元，初中教育4万元；3、义务兵优抚增加支出5万元；4、海上道路维修、坝体维护增加支出100万元；5、政府维修费增加支出30万元。合计增加支出244.2万元。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1034.9万元：1、劳动专干工资支出减少支出6.4万元；2、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减少支出10万元；3、新农合政府配套资金减少支出18万元；4、农村道路建设减少支出100万元；5、森林资源培育减少支出60万元；6、其他农业支出减少50万元；7、其他支出减少693.5万元；8、敬老院维修费减少支出25万元；9、预备金减少72万元。合计减少支出1034.9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计我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00万元，转移性收入1361.6万元，合计4744.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956万元，上解支出270.7万元，合计5226.6万元，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2.4万元。上述调整后，鞍子山乡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可供安排的资金为5226.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5226.6万元。

（二）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9957.6万元（含调入预算稳定基金）
⑴、税收收入 5858.5万元（完成全年任务额 150.2 %）；
⑵、体制补助收入296.4 万元；
⑶、农村转移支付收入 421.8万元；
⑷、水源地补助126万元；
⑸、专项补助收入2706.7万元；
⑹、基金补助收入：65.8万元；
⑺、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82.4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9957.6万元

⑴、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6.6万元；

⑵、 教育支出 26.2万元；

⑶、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0.8万元；

⑷、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92.2万元；

⑸、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72.5万元；

⑹、节能环保支出1617万元；

⑺、 城乡社区支出792.2万元；

⑻、农林水支出601.6万元；

⑼、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554.6万元；

⑽、住房保障支出108.1万元；

⑾、上解支出590.3万元；（包括：基本公共卫生100.8万元；城保3.1万元；农保142.1万元；特困98.2万元；优抚医疗3.1万元；2017半年绩效115.9万元；2018、2019年绩效127.1万元；）
⑿、基金补助支出：65.8万元；

⒀、安排预算稳定调节资金：405.7万元
⒁、用于偿还往年债务 394万元

以上支出于2020年预算对比，差额较大的，原因是发放往年绩效工资，政府人员增加；公用经费超出预算，支付往年经费占用本年度资金；项目资金增大；
（三）2020年财政主要工作特点

1.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紧紧围绕乡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支持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发展，有力保障招商引资各项支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落实支持转型升级各项激励政策，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拓展财政扶持途径，积极实施“产业孵化”梯度培育，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引导企业发展总部经济，扶持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2.强化财税征管，促进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围绕目标任务抓考核，强化财政收入考核机制，及时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严格实施考核，全面调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围绕机制抓增收，强化财政收入协调机制，构建协税护税网络，牢牢把握收入组织工作的主动性。围绕收入质量抓征管，强化财政收入督查机制，配合税务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促进地方财力有效增长。
3.统筹优化财政资金，提高财政综合保障能力。认真落实涉农优惠政策，2020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加大对人居环境、农村环境整治、“河长制”工作、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投入力度。加大教育、民政等公共事业保障力度，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统筹协调发展。切实改善困难弱势群体生活条件，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4.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财政财务管理，强化收支的规范化管理，强化审计与监督，严格执行主要领导“四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加强“三公经费”管理，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加强预算管理，充分发挥财政信息管理运用功能，加强往来资金清理，按要求清理财政暂付性款项。强化资产管理，建立国有资产整合机制，积极盘活、处置存量闲置资产。做好债务化解工作，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防控工作，切实维护财政资金安全。

2020年我乡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收支规模进一步扩大，财政保障能力逐步提高。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是受各种减收因素综合冲击严重，收入增长后劲乏力；二是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收入增收增长与可用财力增加的压力依然较大，民生等刚性支出增长较快，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三是财政管理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在政府性债务管控的新要求下，政府债务化解压力较大，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我们将认真分析把脉，找准症结，综合施策，努力加以改进。

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0年我乡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央省市关于过“紧日子”，规范预算管理的要求，认真贯彻市委十三届八次全委会精神，按照乡党委、政府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将“三保”放在首位、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确保全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2021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安排原则，全乡财政预算的初步安排是：
（一）、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6102.5万元
1、税收收入4290万元.
2、转移性收入1812.5万元。其中：体制补助收入 296.4 万元；农村改革补助收入 421.8 万元；生态功能区转移专项收入126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968.3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6102.5万元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42.2 万元。其中：政府事务 679.4 万元；群众团体事务 20.1 万元；党委事务 142.7万元；
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7 万元。其中：群众文化 27.1万元；广播电视 6.6万元；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6 万元。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12万元；就业补助支出 3万元；抚恤支出 80万元；临时救助支出 28万元；退役军人事务支出 5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 万元；
4. 卫生健康支出63万元。
5. 节能环保支出 115 万元。污水管网工程配套支出。

6.城乡社区支出 201 万元。其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00 万元；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 101 万元；
7.农林水支出 1049.6 万元。其中:农业农村支出 506.6 万元；林业事务支出 93 万元；水利事务支出135万元；农村综合改革支出  281万元；其他农林水支出33万元；
8.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400 万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2400万元。

9、住房保障支出 115 万元。其中：住房公积金支出 60 万元；提租补贴支出 55 万元；
10、预备费 100万元。

11、上解专项支出 387 万元。教师绩效；
三、2021年财政工作

2021年，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紧紧围绕乡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将“三保”放在首位，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压减一般性支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努力抓好收入征管，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始终以保持财政收入平稳增长为己任，为我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财力保障。一是积极组织收入。主动与税务部门沟通、配合，加强财税运行监测分析，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密切关注税源变化和发展趋势，提高收入组织工作的有效性和统筹度，努力挖掘新的税源增长点，做大税源总量，优化税源结构。二是严格依法征管。严格落实依法治税要求，加强对重点征管税源、重点税种、重点企业的跟踪和服务，做到规范征管、应收尽收。三是推进综合治税。强化税源“网格化”税收协同共治管理，加强对涉税信息的综合分析利用，实现精细化、集约化管理。四是加强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利企政策。

（二）努力优化支出结构，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保障基本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压缩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集中财力办大事，牢牢守住“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底线。二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全力支持文明城市创建，加大资金筹集和整合力度，深入推进集乡环境整治、道路、改厕等工程建设提档升级。持续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力度，继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水环境综合整治和“河长制”工作。继续加大公共事业保障力度，切实改善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三是着力改善民生。坚持有保有压、集中财力保障重点原则，把保障民生投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重加强民生工程资金筹集，扎实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
（三）努力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资金绩效。遵循公共财政、统筹兼顾、量力而行、强化问效和深化改革的原则。一是严格依法理财。进一步树立法治意识，夯实法治基础，增强预算的法治性和约束力，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严格依法理财，用法治引领财政工作，推动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和阳光财政攀高争优建设。二是强化预算编制与执行衔接。落实好政府购买服务、事中事后监管、财政信息公开，提高预算约束力和透明度，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做到积极稳妥、量入为出。三是推进实施问效机制。稳步推进落实财政有关绩效目标编报、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考核要求，强化部门绩效管理主体责任，落实财政资金使用问效，把“花钱必问效、无效必担责”理念融入预算管理各个环节，加强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和结果运用，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

（四）严格政府债务监管，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一是严格落实债务化解实施方案，抓实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环节，加大存量闲置资产的处置力度，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二是进一步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强化合规意识，规范举借行为，从严从紧控制新增项目，从源头上控减债务规模。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制度，把各项财政行为关进制度的笼子，保证财政健康有序运行。

各位代表，新的目标催人奋进，新的使命艰巨光荣。我们将继续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乡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振奋精神，认真工作，砥砺前行，扎实做好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为促进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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